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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须知 

为维护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

会议须知，望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严格遵照执行： 

一、各股东请按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规定的时间和登记方法办理参

加会议手续（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

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2024-109）。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认真做好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各项工作。 

二、本公司设立股东大会会务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和服务等各项事

宜。公司董事会在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应当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维护

股东合法权益。 

三、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发言权、质询权、表决

权等各项合法权利，并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务

必请出席现场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下同）携带相关证件，提前到达会

场登记参会资格并签到。未能提供有效证件并办理签到的，不得参加现场表决

和发言。除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相关工作人员以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

人员进入会场。 

五、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上发言的，应在会议召开前以书面形式

先向大会会务组登记，阐明发言主题，接受公司统一安排。股东临时要求发言

或就相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当先向大会会务组申请，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后方

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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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东在大会上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每位

股东发言不宜超过两次，每次发言时间不宜超过三分钟，发言时应先报股东名

称和所持股份数额。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回答

股东所提问题。对于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及或内幕

信息，损害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提问，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

拒绝回答。 

七、为保证会场秩序，进入会场后，请全体参会人员关闭手机或调至静音

或振动状态。除会务组工作人员外，禁止录音、拍照或录像。会场内请勿大声

喧哗，对干扰会场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行为，工作人员

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八、股东大会结束后，股东如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本公司证券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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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2025年 1月 10日 14∶00 

二、会议地点：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园区四路 10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主持人：丁闵先生 

五、会议主要议程安排 

（一）宣布本次会议现场出席情况 

（二）通过监票人、计票人建议名单（举手通过） 

（三）宣读并审议各项议案： 

议案一：《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参股孙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议案》 

六、股东提问和发言 

七、现场投票表决（由监票人主持表决工作） 

八、宣布表决结果 

九、律师宣读见证结果 

十、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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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下属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为支持其业务发展，满足其融资需求，

同意为全资孙公司辽宁国盛售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售电”）申请银行授

信、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提供总额不超过 1,800 万元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连带责任担保、股权质押、资产抵押信用担保等。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国

盛售电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元。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辽宁国盛售电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5MABRY5Y58Y 

3.成立时间：2022 年 7月 12日 

4.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5.注册地址：辽宁省沈抚示范区金橙街 10-6号 101-139室 

6.法定代表人：刘余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发电技术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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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9.国盛售电股权结构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须提请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在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将根据下属公司的资金需求和融资业务安排，授权公司董事长丁闵先生或董

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额度范围内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

融资需求，有利于提高其公司融资能力。公司能够对全资孙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

进行有效管理，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项目名称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955,468.63 38,437,219.21 

负债总额 11,103,115.78 7,502,366.84 

净资产 25,852,352.85 30,934,852.37 

资产负债率 30.05% 19.52% 

项目名称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三季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555,942.54 10,926,287.31 

净利润 6,053,180.25 5,082,4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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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具有充分

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人民币 88,000 万元，全部

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3.31%；

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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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参股孙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辽金麒麟新能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金麒

麟”）持有通辽鑫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鑫泰”）33%股权，通辽

鑫泰拟建设运营通辽市鑫泰 4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为满足业务发展需求，通辽

鑫泰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本金为人民币 22,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融资租赁等融资

业务，通辽鑫泰各股东以其各自持有的全部通辽鑫泰股权为上述融资提供股权质

押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元。

本次担保不属于关联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参股孙公司

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该议案尚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通辽鑫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502MAD55F96XC 

3.成立时间：2023年 11月 28日 

4.注册资本：5,600.00 万元 

5.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科尔沁工业园区 2-139 

6.法定代表人：曲锋增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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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 

8.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9.通辽鑫泰股权结构：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则，本次担保事项尚须提请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在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公司将根据下属公司的资金需求和融资业务安排，授权公司董事长丁闵先

生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额度范围内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参股孙公司作为新能源发电业务的项目公司，因行业通行融资比例为项

项目名称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 4,717,706.28 

负债总额 / 1,558,000.00 

净资产 / 3,159,706.28 

资产负债率 / 33.02% 

项目名称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三季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0.00 

净利润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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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公司出资占比约 20%，金融机构融资占比约 80%。项目公司的项目融资贷款通

常为长期贷款，项目建成后能够较好的覆盖融资本息。 

因此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辽金麒麟以其持有的参股公司 33%股权为通辽

鑫泰融资提供质押担保，是为满足其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其拓宽融资渠道，

解决其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降低参股公司融资成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同时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提供同等条

件的股权质押担保等增信措施，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人民币 88,000 万元，全部

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3.31%；

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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